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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SF-3 是一款便携型手持式的本质安全型手电筒，适用于危险场所，通过四

节 AA 号碱性或 NiMH 电池供电。带有强光和弱光两档调光，满足使用者

的高亮度照明需求与长时间照明需求。该产品虽然设计轻巧，但具有良好

的耐冲击和抗摔性能。 

 

特点： 

- 可在危险场所使用的本质安全型产品 

- 强光和弱光两档调光 

- 使用大功率 CREE LED 

- 外壳坚固耐用 

- 高效散热片 

- 为保障安全，带有螺丝紧固件 

- 内置排气孔 

 
认证: 

  Class I Div 1 Grp ABCD / Class II Div 1 Grp EFG 
  Class III / Temperature Code T4 IP6X 
  File number: E324236 
 
  II 1G Ex ia IIC T4 IP6X 
  DEMKO 13 ATEX 1302999X 
 
  Ex ia IIC T4 Ga IP6X 
  IECEx UL 13.0013X 
 
  0539 
  
 
          

标准： 

1. UL 913, Seventh Edition 
2. CSA  C22.2 No.157-92, Reaffirmed 2012 
3. EN 60079-0 : 2009 Edition 
4. EN 60079-11 : 2012 Edition 
5. EN 60079-26 : 2007 Edition 
6. IEC 60079-0 : Fifth Edition 
7. IEC 60079-11 : Sixth Edition 
8. IEC 60079-26 : Second Edition 

 

更换电池： 

只能使用以下类型的电池： 

碱性电池                镍氢电池 

Energizer E91           Energizer NH15-2300 
Duracell MN1500 
Rayovac 815 
Ansmann 5015548 
Ansmann 1502-0002 
 

警告： 请勿在危险场所打开。 

警告： 为降低爆炸风险，请勿混用新旧电池，也不可混用不同制造商的

电池或不同类型的电池。 

警告： 请勿在手电筒中为镍氢电池充电。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为镍氢电池

充电。 

警告： 准备长时间搁置手电筒时，应取出电池，防止电池在手电筒中漏

电。 

 
 
 
 
 
 
 
 
 
 
 

安全警告：  

1. 打开和闭合外壳后，应拧紧螺丝。 

2. 擅自替换零部件可能会影响产品的本质安全性。 

3. 为防止产生静电，只能用湿抹布擦拭手电筒。 

4. 请勿让光束直接照射人眼。 

5. 使用本设备时务必遵守各国的下列法规。 

 

安装： 

 
 
 
 
 
 
 
 
 
 
 

操作： 

按下尾部按钮即可打开手电筒。 调光顺序为先强光档，后弱光档。 

 
 
 
 
 
 
 
 
 
 
 
 
 

配件： 

- 手绳 

- 头盔夹钳 

 

质保： 

1 年有限保修 

 

规格：(工厂标准) 

 

      
                       

规格 强光档 弱光档 

光通量 120 lm 30 lm 

工作时间 6 小时 69 小时 

光强 7396 cd 1807 cd 

射程 172 米 85 米 

抗摔性能 1 米 

IP(防水防尘)等级 IP67 

尺寸 175 x 50 x 52 mm 

重量 11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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